
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艾多美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

104 年 6 月 5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4 年 9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獎勵本系學行優良學生努力向學，以及協助家境清寒同學順利完成學業，特訂 

      定「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艾多美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獎助對象以本系學士班韓語組學生為限。 

第三條  獎助內容： 

一、 獎學金：共計 3 名，每名每學期 3 萬元。 

二、 助學金：共計 4 名，每名每學期 1 萬元。 

     當學期申請人數不足獎助名額者，經費可留用至下學期。 

第四條  申請程序及資格： 

一、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檢附申請表與相關文件，向本系提出申請，經由系務會 

議審議後公告審核結果。 

二、申請人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。 

第五條  領取助學金同學頇於系辦服務 30 小時。   

第六條  領取本獎助學金補助者需出席系上「期末大會」接受表揚，或繳交 1 頁感謝心得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系捐贈款--「艾多美獎助學金」項下支應。 

第八條 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
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「艾多美獎助學金」申請表 

申

請

資

料

 

申請年度：_________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 日 

姓名  學號 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前一學期成績  操行成績  

在校平均成績  班級百分比  

申請類別 □獎學金  □助學金 (可重複勾選) 

學生自述及申請

獎助學金原因 

 

檢附文件 

□ 1.申請表 

□ 2.歷年成績單(含名次證明)影本 

□ 3.學生證影本(已加蓋註冊章) 

□ 4.其他有助審查文件      份 

＊是否有領取其他獎助學金?  

□有， 補助單位  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元    □否，以此具結 

申請人簽名 系主任核章 審查結果 

   

備註：本案限韓語組同學申請；獲得助學金之同學需至系辦服務 30 小時。 

 


